大陸投資金額上限鬆綁及審查便捷化方案之政策說明

　　　　97年7月17日
關於鬆綁大陸投資金額上限政策，行政院經過極為審慎的評估與規劃，及充分溝通協調後，已作成決定，將在「深耕臺灣、連結全球」前提下，鬆綁大陸投資金額上限，並簡化大陸投資的審查程序。未來廠商赴大陸地區投資金額上限將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個人：由現行新臺幣8,000萬元，放寬為每年500萬美元。

（二）中小企業：除現行新臺幣8,000萬元外，亦可採淨值或合併淨值之60％（較高者）。

（三）非中小企業：由現行淨值或合併淨值之40%-30%-20%，一律放寬為淨值或合併淨值之60％，但下列企業不受限制：

   1.取得工業局核發之營運總部證明文件。

   2.跨國企業在臺子公司。

此外，為了簡化大陸投資的審查程序，未來大陸投資金額在100萬美元以下的申請案，可於投資實行後6個月內申報；個案累計金額逾5,000萬美元，始進行專案審查。另將對國內經濟影響重大及產業發展所需之關鍵技術，建立關鍵技術審查機制，以確保關鍵技術不外移，維持臺灣產業競爭力。

行政院決定鬆綁大陸投資金額上限及簡化審查程序，主要考量因素有以下幾點：

第一，鼓勵廠商「根留臺灣、布局全球」。政府開放企業在國內設立營運總部者，給予其更彈性的資金運用空間，其目的就是希望企業能「根留臺灣、布局全球」，以國內公司作為營運總部，將研發、設計、採購及行銷等留在國內，一方面持續增加國內的投資及技術的提升，另一方面准許其前往大陸佈局。依據經濟部的統計，目前在臺灣設立營運總部的企業，其進行中及規劃中的投資案件，共計有66件，投資金額高達新臺幣2.2兆元。

第二，提升臺灣在國際和亞洲區域經貿體系的地位。政府針對跨國企業的臺灣子公司，完全取消其對大陸投資金額的限制，可以讓臺灣成為跨國企業前進亞洲和中國大陸的門戶，鼓勵臺灣的企業和跨國企業形成策略聯盟共同進入大陸市場。藉著臺灣和跨國企業所建立的緊密關係，提升臺灣在國際和亞洲區域經貿體系的地位。

第三，彰顯臺灣經濟的自由開放，強化全球運籌利基。大陸投資金額上限的鬆綁，除可讓在大陸經營已進入成熟與擴充期的內需型企業進行併購與擴廠外，亦可使得部分臺灣優勢產業或公司，積極前往大陸市場進行佈局，並與其他國家及大陸業者進行公平競爭，以確保我優勢產業在世界的領先地位。這樣的做法，可以彰顯臺灣經濟的高度自由開放，讓國際投資人對於臺灣市場具有更大信心，確保國際資金持續挹注國內產業及資本市場，並有利於臺商及外商以臺灣作為全球運籌的基地。

第四，落實務實管理的大陸投資政策。過度的大陸投資限制，影響企業營運，導致臺商大陸投資活動地下化，不僅造成部分股東的權益受損，也使得企業為了規避查核而增加成本及投資風險。此次，政府除鬆綁大陸投資金額上限外，並進行投資案件審查程序的簡化，其目的就是以透明化、制度化的原則，重新建構政府的大陸投資政策，讓企業能在更自主的投資環境中壯大自己。

面對全球化的新時代，政府有堅定決心落實「深耕臺灣、連結全球」的政策方向，以策略性開放擴大企業在全球及兩岸運籌發展的空間，一方面讓企業可以依據實際的需要進行全球布局，另方面則是讓臺灣可以融入全球經貿的體系，成為跨國企業全球價值鏈中重要的一個環節。我們也有信心將鬆綁政策轉化為產業發展的力量，引導臺灣經濟再創發展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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